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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应探索对广告进行形式审查
面对日益常见的公众号推文植入广告

的问题， 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平台应如

何发挥作用？

“公众号的经营主体就相当于是网络

用户， 平台对其负有相应的义务， 以后需

要探索对公众号广告的形式审查。” 张力

表示， 针对网络广告在技术上具有的特殊

性， 未来应探索平台对公众号文章的形式

审查。 对海量信息进行实质性审查存在一

定难度， 但通过“关键词” 等手段进行形

式审查， 在技术上具备可操作性， 而且是

极其有效的事前预防措施。

“形式审查有助于从源头上防止公众

号以网络软文的形式变相发布广告， 这可

以作为将来此类广告规制的手段之一。”

张力认为。

依据现行法律规定， 平台对于公众号

广告也有相应的管理责任。 当虚假广告导

致他人合法权益受损时， 平台对此类公众

号广告应承担“通知—删除” 义务。 此

外， 侵权责任法还规定， 网络用户利用网

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被侵权人有权通

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 屏蔽、 断开

链接等必要措施。 平台在接到通知后， 如

果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扩大

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 在张力看来， 想对这种现象进

行有效规制， 还需要从源头探索建立事前

行政登记与审查制度。 “在明确公众号的

广告发布者主体地位之后， 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应责令此类互联网广告增强其可识别

性， 要按照有关规定建立、 健全互联网广

告业务的承接登记、 审核、 档案管理制

度， 要审核查验并登记广告主的名称、 地

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等主体身份信息， 建立

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事前有审查， 事后还要依法追究违法

广告发布者的责任。 “违法发布虚假广

告， 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 还会受到行政

处罚， 甚至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邱

宝昌表示， 公众号在文章中推荐商品和

服务， 就相当于是广告的发布者， 没有

广告经营主体资格， 又实际上进行了有偿

推荐商品或服务的行为， 实际上就是一种

非法经营行为， 监管部门应该对其进行查

处。

记者注意到， 关于如何通过执法规范

互联网广告， 国家出台过相关文件。 比如

针对问题突出的互联网金融广告， 工商总

局等十七部门就曾专门印发通知， 提到要

依法加强涉及互联网金融的广告监测监

管， 加强沟通协调， 就广告中涉及的金融

机构、 金融活动及有关金融产品和金融服

务的真实性、 合法性等问题， 通报金融管

理部门进行甄别处理。

“可以说， 主体是否适格、 如何进行

查处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监管仍是个需要深

思的问题。 目前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

法》 正在修订， 对于新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软文、 自媒体广告、 公众号植入广告

等问题， 也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规制和完

善。” 邱宝昌补充说。

针对互联网广告违法违规情况多发、

频发的特点， 受访专家建议， 在继续强化

市场监管机关的能力建设的同时， 还需要

采取有奖举报等方式， 激励广大群众的积

极参与， 发挥“群治” 的强大功效。 “一

旦因虚假广告而受到损害， 消费者应立即

通知微信客服对广告进行技术处理， 进行

必要的固定证据以及在网络上要求删除等

措施。”

（来源： 《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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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植入广告：赚钱不能任性
□于潇 郭璐璐

利用粉丝的关注度实现流量变现， 是自媒体 “大 V? 惯常的经营方式。 但在这 “名利双收” 的背后， 也暗藏风险。 日前， 有媒体报道， 情
感类公众号 “故姐” 在推文中植入式推荐理财平台， 遭遇折戟沉沙， 推荐的四家理财平台悉数跑路。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 不仅是理财产品， 一些日常用品比如口红、 眼霜、 身体乳、 减肥药等， 甚至是汽车都在推荐之列。 还有些文章中标注
了 “扫描二维码即可购买” 等字样。 可以说， 公众号 “接广告” 的情况屡见不鲜。

“通过在文章中植入广告获得收益， 公众号此时就可以视为广告发布者， 必须遵守广告法、 《互联网广告暂行管理办法》 的规定。 因虚假

广告问题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 公众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近日， 受访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公众号植入式广告问题进行规制
十分必要， 要规范事前行政登记与审查， 事后要依法追究违法广告发布者的责任， 同时平台也要发挥作用， 探索其对公众号广告的形式审查。

据公开报道显示， 情感类公众号“故

姐” 首次在文章中为涨红投资植入广告是

在 2018年 11月 6 日。 随后， 圭玉新能源、

元心新能源、 天袋星等多个理财 App 广告

也出现在该公号的推文中。 其中， 涨红投

资的文案广告写道： “200 元起投， 满 24

小时收益， 提现 1 分钟内到账， 现在加入

还有 28 元现金赠送， 每日签到可领 2 元

……”

“她文章写得那么好， 应该不会推荐

虚假产品吧？” 基于对“故姐” 的信任， 多

位粉丝在这些理财平台进行了投资， 随后

四家理财平台的系统陆续瘫痪， 提现日期

早已到来， 粉丝的理财资金却迟迟拿不回

来。 有媒体统计， 仅在“涨红诈骗维权

群”， 就有 100 多名粉丝声称是被“故姐”

诱导参与投资， 涉案金额超过 300 多万元。

对此， “故姐” 方面未进行回应。

“故姐” 的做法并不是个例， 在微信

公众号领域， 招揽广告已成为一种运营方

式。 记者发现， 不仅是在文章底部、 文章

中部、 互选广告和视频贴片等四个广告资

源位进行展示， 还包括其他一些做法， 比

如直接发布产品文案或在文章中植入推荐

相关产品。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在微信、 微博

等自媒体空间， ‘大 V’ 或公众号运营者

以软文植入或内嵌链接等方式介绍商品或

者服务的行为， 均属于商业广告。” 中国互

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表示， 相关

运营主体，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 都应当

依法承担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的责

任。 北京电子商务法协会会长邱宝昌认为，

帮助他人推荐商品或服务， 并进行商业性

收费， 即使是以报道等形式进行发布， 实

际上就是广告， 这并不影响对其性质的认

定。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张力也

认为， 这种在公众号文章中植入式推荐商

品或服务的行为， 是利用互联网从事的商

业广告， 应该属于广告法调整的范围。 依

据广告法规定， 所谓“广告”， 就是指商品

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 通过一

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

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

在张力看来， 与通常意义上的广告相

比， 公众号植入式广告有其自身特点。

“公众号属于自媒体， 广告发布主体比较

多， 而且更易受商业利益的驱使。 准入门

槛极低， 也无须经过严格审查， 在监管层

面往往比较困难。” 张力说， 这些公众号会

根据产品的特性， 专门撰写相应的推文内

容， 会使读者在阅读公众号文章时潜移默

化地对该产品产生好感， 进而不知不觉中

受到“隐形” 广告的影响， 内容隐蔽性很

强。

记者注意到， 在一些情感类公众号中，

化妆品是主要推荐产品， 而母婴类公众号

则偏爱推荐婴幼儿用品， 运动健康类公众

号则偏爱推荐体育用品。 “这类广告的内

容针对性很强， 内容时效性也比较强。” 张

力分析说， 公众号的粉丝群体往往具有共

同性， 这就容易实现广告的精准投放， 进

而达到低成本、 高回报的效果。 而且微信

公众号制作成本低、 时效性强， 能够及时

抓住当前的热点话题吸引用户眼球， 其推

送和传播速度远超其他传统的广告模式。

公众号“夹带”推荐

应视为广告
对于公众号的植入式广告， 来自重庆某高校

的学生小赵直言， 自己并不陌生。 “如果能看出

是广告， 我通常不会主动点开， 但有时候读到一

半才发现是广告， 这时候就会感觉自己被套路

了。” 她说。

“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 要能够使消费者

辨明其为广告。以隐蔽的方式推荐产品，公众号植

入式广告可能存在形式上的违法。 ” 张力对记者

说，不能变相地发布广告，广告应当显著标明，要

区别于其他非广告信息。现在，有不少公众号都隐

蔽地发布实质广告， 这个问题亟待规范。

邱宝昌表达了类似看法， 他认为， 广告的形

式可以多样， 但不能在新闻里写广告， 广告必须

要明确注明， 要让普通民众看得出是广告，以“软

文”形式发布广告，实际上是不允许的，是应该受

到处罚的， 公众号为他人推荐商品或服务时必须

要标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

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

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与其他非广

告信息相区别， 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作为广告的发布者， 公众号的运营主体应

该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比如应当显著标明‘广

告’ 字样、 设置一键关闭的标志、 投资类广告应

有风险提示， 不得进行保证性承诺等。” 胡钢说，

违法者将面临高额罚款、 吊销营业执照甚至是被

追究刑事责任。

不仅可能存在形式上的违法，记者注意到，有

些公众号植入广告的内容也存在违法的情况。 接

的广告“五花八门”，哪些广告内容可能涉嫌违法？

2018年2月，工商总局在关于开展互联网广告专项

整治工作的通知中就提到， 要集中整治虚假违法

互联网广告，比如一些涉及危害人身安全、身体健

康的食品、保健食品、医疗、药品、医疗器械等内容

的虚假违法互联网广告； 含有欺骗误导消费者内

容、损害人民群众财产利益的金融投资、招商、收

藏品等虚假违法互联网广告； 以及妨碍社会公共

秩序、违背社会良好风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损

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虚假违法互联网广告等。

记者还注意到， 根据广告法规定， 发布医

疗、 药品、 医疗器械、 农药、 兽药和保健食品广

告， 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其

他广告， 应当在发布前由有关部门对广告内容进

行审查， 未经审查的， 不得发布。

“广告不能随意发布， 从事广告经营必须经

过许可， 要有广告的审查备案， 要对广告的内容

进行审查。” 邱宝昌表示， 因公众号在文章中植

入推荐相关产品或服务， 粉丝因此相信公众号而

购买产品， 最终给其造成实际损失的， 比如理财

App 跑路， 在能够认定属于广告行为的情况下，

公众号要承担相应责任。

“如果公众号发布虚假广告， 欺骗、 误导消

费者， 使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的， 广告主应该依法承担责任。” 张

力说， 公众号的地位相当于广告的发布者、 经营

者， 如果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 地址和有

效联系方式的， 消费者可以要求其先行赔偿。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 广告经营者、 发

布者设计、 制作、 发布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

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应当

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不过， 实际损失发生后， 粉丝想要维权并不

容易。 “首先是难以确定侵权人， 由于公众号是

网络自媒体， 其背后的运营者具有隐蔽性和不确

定性， 而且账号可以被注销， 要找到真正的责任

承担者有一定难度。” 张力坦言， 维权也可能会

面临举证难的问题， 公众号广告很容易删除， 这

会导致证据毁损灭失。

以“软文”形式

发布广告属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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